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威海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2023年威海市落实文化促消费政策

项目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威文旅发〔2023〕60号

各区市文化和旅游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、财政

金融局，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3年威海市落实文化促消费政策项目补贴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威海市财政局

2023年 7月 17日



2023年威海市落实文化促消费政策项目

补贴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助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

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新期待，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拟通过

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项目激发消费活力，丰富公共文化

服务供给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。2023 年，市文化和旅游

局拟对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、非遗工坊、非国有博物馆开展

的文化项目进行补贴，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时间

2023 年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补贴范围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 年公布的 20 家新型公共文化

空间。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威海市乡村振兴局公布的 18 家市级非遗工坊；威海市文化和

旅游局公布的 8 家市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。

在省文物局备案的 6 家非国有博物馆。

三、项目要求

每个项目需彰显时代特征、时代特点、时代气质，充分

体现现代审美、现代气息和现代特质的新兴公共文化服务。



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项目能够拓展以下一种或多种新型服

务业态融合发展，如全民阅读、艺术普及、国潮体验、国际

文化交流、现代戏剧、美术、亲子教育、舞蹈、美育、建筑、

展览、文脉传承、服饰美学、摄影、文创、手作、市集、文

学、沙龙、工作坊、生活美学、轻食餐饮、文旅融合等服务

项目。每期举办活动需上传至威海公共文旅云平台，并以此

作为项目绩效评估的依据。

非遗工坊、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参与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

组织的非遗展览展示、展销、研学等活动达到补贴标准。年

底前将参评材料上传至威海文旅云平台，并以此作为项目获

得补助的依据。

非国有博物馆开展与博物馆举办宗旨、业务相关的陈列改

造、临时展览、送展进校园进社区、文创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文化

服务活动。每次举办活动、每开发一种文创产品需上传至威海

文旅云平台，并以此作为项目绩效评估的依据。

每个单位只能补贴其中一个项目，不重复补贴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每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应做到平均每月开展主题活动不

少于 1 次，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72 小时，每次活动时长不

少于 60 分钟（详见附件 1）。鼓励新型空间积极参与政府组

织的公益性文化活动，年底根据各空间活动开展规模、服务



人次、宣传影响以及绩效情况发放不超过 3 万元补贴。

每个参与申报的非遗工坊、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全年参加

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非遗展览展示、展销、研学等活

动不少于 10 场，给予 5000 元补贴；每个申报单位场均销售

额达到 1500 元以上，再给予 5000 元补贴。参与申报的单位

补贴总额不超过 1 万元。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每家非国有博物馆补贴金额不超过 5 万元。年度开放时

间不少于 240 天，参观人次不少于 5000 人，对基本陈列进行

改陈提升、举办临时展览、开展研学或送展进校园进社区等

活动不少于 5 次，给予 4 万元补助；依托本馆藏品或展览文

化元素，研发文创产品不少于 3 种，再给予 1 万元补助（详

见附件 3）。

五、项目资金拨付及管理

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项目、非遗旅游体验基地项目、非遗工

坊项目和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，年底一次性拨付。

实施单位要按照“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、注重绩效的原则，及时

建立健全内控制度、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，

将项目资金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单独核算，便于追踪问效和

监督检查。严格按照用途使用资金，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规范使

用，补贴资金可用于活动策划、场地租赁、宣传品制作、展

销品运输等费用。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捐赠、赞助等支

出，不得用于弥补单位基本支出，不得用于偿还债务，不得



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。未按照项目约定实施的，

不符合项目支出的费用，不予认定。若受不可抗力影响，则

以实际发生工作量支付款项。

对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专项资金以及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号）等国家有关规定，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六、补贴审核及评审

主办单位组织相关专家依据各项目单位开展活动的社会效

益、开展场次、服务人次等各个方面，进行绩效指标评审，确定

补贴金额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实施单位要遵守相关承诺，履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项目。

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保证质量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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